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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第187号提案的
答  复
刘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我市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您的提案从开展农村留守老人调查、政府兜底养老、建立医养结合场所等方面的建议，既客观的反映了我市农村留守老人的问题，又提出了科学解决存在问题的建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留守老年人问题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是城乡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的深刻反映。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民政部高度重视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先后下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民发〔2017〕193号）、《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地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通知》（民办发〔2019〕31号），大力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我市专门召开会议，培训各县（区）工作人员，广泛开展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下发《濮阳市民政局关于推广范县“集中托养邻里照护居村联养日间照料”经验关爱特殊群体助力脱贫攻坚的通知》，安排部署留守老人关爱工作，推动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作的开展。

一、开展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

（一）精准识别重点对象。我市把赡养人持续6个月以上离开户籍地县域范围从事务工、经商或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事实身边无赡养人或赡养人无赡养能力的农村老年人全部纳入关爱服务范围。立足本地实际，实施精准关爱服务，重点做好子女长期不在身边且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独居老年人等重点对象的关爱服务工作。

（二）完善巡访措施。市、县（区）积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委托村委会成员、驻村干部、民政专员、专业社工组织、志愿者、亲朋邻里等开展定期巡访工作。巡访责任人将姓名、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书面告知巡访对象及其赡养人，根据巡访对象的具体情况，合理确定巡访频次，结合实际采取电话（视频）问候、上门访问等方式开展巡访。一般对象至少每月巡访一次，重点对象适当提高巡访频次。

（三）拓展关爱服务内容。我市各县区根据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探索有效管用的关爱服务模式，有针对性地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安全监护、权益维护等基本服务。充分发挥敬老院、农村互助养老设施（幸福院）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为农村留守老年人提供定期巡防、精神慰藉、庭院整洁、理发、洗头、洗脚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符合需求的关爱服务。

（四）倡树尊老敬老养老新风。发挥全市村委会孝善理事会作用，对60岁以上无劳动能力老人，按照“家庭主体、子女主力、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原则，大力开展移风易俗、孝善敬老宣传教育活动，弘扬传统美德，传承文明新风。

（五）加强组织保障。各县区民政部门切实发挥养老服务的统筹牵头作用，推广范县“集中托养邻里照护居村联养日间照料”经验，会同相关部门依法督促农村留守老年人的赡养人履行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的义务，强化家庭赡养主责。同时完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安排部分彩票公益金，支持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

二、强化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机制建设

市民政局等九个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濮阳市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充分发挥村（居）民委员会、老年协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各方面积极作用，建立社会化关爱服务工作机制，着力解决农村留守老年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留守老年人为重点对象，强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安全监护、权益维护等基本服务，有针对性地开展老年人关爱服务。开展探视巡访服务工作，以上门巡访为主，兼采取电话问候、视频视讯等多种形式组织实施。

三、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实施特困供养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解决应建未建、已建未用问题，补齐县区、乡镇特困供养服务设施缺口，实现每个县区、乡镇特困供养服务设施全覆盖。二是实施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将农村幸福院纳入乡村振兴建设规划，升级存量、做大增量，实现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打造农村“一公里”居家养老服务圈。截至目前，已建成县级特困供养中心9个、乡镇敬老院75个、农村幸福院2016个。实现9个县（区）特困供养中心全覆盖，推进县级特困供养中心建设和运营，对已建成运营的，要提升服务质量，创星级，培育成养老服务人才实训基地，对已建成未投用的，要推进运营，对在建的，要加快建设，争取年内投入运营。推进10所乡镇敬老院转型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辐射带动农村幸福院、延伸居家养老服务。

四、探索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路径

目前，我市农村养老服务还存在与城市发展不平衡、服务水平较低等问题，需要大力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不断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濮阳市促进社区（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即将下发。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要强化兜底线、保基本功能，不断增强对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的专业照护能力，发挥好兜底保障作用。同时，对乡镇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养老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带动全县养老服务水平提升。稳妥推进乡镇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扩面提质，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基础上，将兜底服务拓展到全体老年人，特别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应收尽收，应住尽住。要大力发展村级自助式、互助式养老服务，推广范县“离家不离村”村级联养服务模式，依托乡镇区域养老中心和村级农村幸福院，满足不同类别老年人的多元需求；要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教育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履行赡养义务，树立良好家风。

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23年7月28日
（联系人：郭振波       联系电话：0393-6687009）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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